
个人破产实务分享业务综述

2024年 2月 29日晚，深圳市律师协会个人破产法律专业委员会

举办了“个人破产实务分享”业务交流活动。本次活动邀请了深圳市

破产管理人协会庭外重组和解委陈康康主任、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个破委别彦豪主任、黎泰军副主任出席。本次活动由个人破产法律专

业委员会何治军主任主持，由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胡环宇律师、广东

创基律师事务所黄峥燕律师作为分享嘉宾进行分享。现对本次交流活

动作综述如下：

一、林某个人破产重整案实务分享

（一）案情介绍

债务人林某，婚姻状态为已婚，与配偶二人育有一子林某某尚未

成年。根据债务人林某个人陈述，其与他人合伙开办的鞋店、服装店

因受疫情的影响，经营惨淡，被迫在 2020年内陆续倒闭，所投入的

资金亏损殆尽且背负巨额债务，因此向法院申请破产。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 2021年 5月 11日依法受理了林某个人破产清算一案。

2021年 6月 25日，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在债权人会议

上林某提出了和解的意向，并提交了和解协议草案，向债权人征集意

见，未获得大多数债权人支持。2021年 7月 19日，在管理人协助下，

林某对和解协议草案中债权清偿方案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和解协议

草案获得了绝大多数债权人的支持，但仍有债权人明确表示反对。

经充分征询债权人意见，在充分论证重整可行性的基础上，林某

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及重整计划草案。2021年 8月 19日，经林某



申请，法院裁定本案破产清算程序转为重整程序。2021年 9月 13日，

本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书面形式召开，《林某重整计划草案》经

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2021年 9月 17日，法院裁定批准林某重整计

划，并终结林某个人破产重整程序。

然而，截至 2022年 7月 19日，债务人支付至管理人账户中的偿

债资金远低于首期清偿所需的金额。2023年 3月 8日，应法院要求，

管理人与债务人就重整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2023年 4月，

管理人对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债务人财产情况及是否继续执行重整计

划的意愿进行了调查。管理人认为，林某负债金额较大，重整计划执

行期间财产状况恶化，收入较低，重整计划客观上缺乏继续执行的可

行性，经多次征集意见，债务人已缺乏继续执行重整计划的主观能能

动性。有鉴于此，管理人 2023年 6月 8日向法院申请终止林某重整

计划的执行。2023年 6月 19日，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二）案件总结

该案是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批个人破产案件之一，也是首个清

算转重整个人破产案件。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管理人对该案中所遇到

的困难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夫妻共同财产、负债认定困难的问题。在林某案件中，林

某个人申请破产，但其配偶不同意申请破产。根据林某及其配偶提供

的债权人清册显示，有关林某配偶的负债，如信用卡借款等均为夫妻

共同使用，应属于夫妻共同负债。除夫妻共同负债认定方面的争议外，

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也存在一定困难。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涉及一方



申请破产，而配偶不同意申请破产的情形，在夫妻共同财产及共同负

债的区分问题上非常复杂。因此，建议在夫妻共同负债、夫妻共同财

产认定方面，需要在立法及制定细则的时候加强有关规定，让管理人

的财产调查工作、债权审查认定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第二，债务人财产调查困难的问题。在对债务人财产调查过程中，

管理人主要针对债务人深圳市内的财产进行了主动调查核实。但在与

债权人沟通过程中，有债权人提出，关于债务人深圳市外的财产管理

人也应当主动调查。管理人认为，个人破产更多是需要债务人诚信申

报个人财产，因此，除非有相反证据，应推定为债务人如实申报了个

人财产。另外，受制于职权限制，管理人无法穷尽债务人财产调查范

围。对此，建议有关部门可设立统一的财产调查的联动机制及对外沟

通平台窗口，对个人破产申请人的全国范围内的财产收集大数据调查

结果，并反馈给相关权利人。

第三，债务人收入、财产变动情况监管困难的问题。深圳是“创

业者”之城，民营经济相对活跃，在深圳居住、生活的人群中，除了

有固定工作的单位职工、企业员工外，无固定收入的群体也参与了市

场经济活动，为这个城市创造价值、贡献劳动。因此，个人破产法律

制度也需要对这类人群给予关注。林某就是很典型的无固定收入、财

产变动情况难以监管的对象，他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运营网约车、

代驾、在城中村介绍出租房屋等零工工作，每月收入情况不稳定，收

入及财产变动情况进行监管困难。因此，希望未来立法或制定细则的

时候，在对于这类个人破产案件债务人的监管方面，能够有更好的方



法去实现监督管理。

第四，关于重整、和解两大程序之间协调的问题。《深圳市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除家庭住宅

抵押贷款方案外，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不超过五年，每次债务清偿间隔

不超过三个月。从实务来看，这些条件限制过于严苛，很多债务人将

会被阻挡在重整程序的门槛之外。在中国现有国情下，很多债台高筑

的债务人，也希望通过更长期间的时间来偿还债务，比如八年、十年、

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实际上，债务人需要一个以时间换取债务纾困

的空间的需求，因此更长的期间的方案可能更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利

益。如果债务人提出的方案能够得到大多数债权人的支持，并不损害

整体的公平利益，法律不宜过多对此进行限制。因此，对于重整、和

解制度的探索及实践，期待相关规定进一步进行明确。

第五，特殊原因返困及债务人帮扶问题。自 2021年 9月起，在

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林某重整计划并终结个人破产重整程序后，重整计

划进入了执行阶段。但是，债务人遭遇了 2022年 3月深圳疫情影响，

无力提供剩余资金用于偿还债务，且家庭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从

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对于债务人的帮扶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的解决，

应当形成多渠道、多方位的帮扶机制，对于债务人及其家庭，可以由

社区、街道办给与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在债务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方面给予跟多的支持政策，从而帮助债务人能够顺利执行重整计划或

者平稳渡过免责考察期等特殊时期，真正让债务人获得自力更生的能

力和条件。



第六，个人破产制度社会宣传的问题。个人破产制度的优越性和

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管理人发现有债权人对个

人破产制度的了解还不够。比如本案中仍有债权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后

针对债务人提起了给付之诉。另外，据债务人反映，在重整程序终结

后，依然收到了债务催收电话，对个人工作、生活造成干扰。因此，

我们认为个人破产法律宣传工作需要加强，尤其是在律师行业、金融

行业等特殊行业、重点行业，需要重点宣传破产法律制度的精神，这

样才能更有利于个人破产制度的顺利贯彻实施。

目前，从林某个人清算转重整案的办案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深

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提供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债务重整

机会，同时也感受到了债务人主观偿债意愿与现实阻碍冲突的无奈。

因此，必须完善并细化《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具体内容，

同时对于《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应给予更多配套制度，以实

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立法目的。

二、破产撤销权的实务分析

（一）破产撤销权的定义与设立目的

1、破产撤销权的定义

破产撤销权是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人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

前的法定期间内进行的欺诈债权人或损害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

行为，有申请法院予以撤销并追回财产的权利。

2、破产撤销权的设立目的

破产撤销权是破产法为防止债务人在丧失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通



过无偿转让、非正常交易或者偏袒性清偿债务等方法损害全体或者多

数债权人利益，破坏公平清偿原则而设立的特殊制度。

（二）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的区别

破产撤销权基于其在破产情境下的特殊产物，区别与一般的债权

人撤销权，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行使主体不同

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为债权人。

2、除斥期间不同

（1）破产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虽然现行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破产撤销权的除

斥期间，但是对破产撤销权的适用应遵从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和制度原

则，破产撤销权是以破产程序的存在为前提，管理人有权利也有义务

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的破产欺诈以及个别清偿行为申请法院撤销，

即破产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自破产受理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对此，

司法实践中也持相同观点。

（2）债权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民法典》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自债权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3、适用情形不同

（1）破产撤销权适用范围



企业破产法以及司法解释对可撤销的行为进行了列举，主要是依

据《企业破产法》第 31条规定的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发生的无偿

转让财产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

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放弃债权的行为以

及第 32条规定的受理破产申请 6个月内发生的、出现破产原因情况

下的、未能是债务人财产受益的个别清偿行为。另外，企业破产法司

法解释二也对不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进行列举。

（2）债权人撤销权适用范围

《民法典》规定，针对无偿处分行为以及不合理价格交易行为，

债权人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三）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可撤销情形

《企业破产法》第 31条、第 32条规定了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管

理人查明债务人存在以下可撤销行为的，可申请法院撤销，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

1、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的可撤销行为

（1）无偿转让财产的；（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4）对未到期的债务

提前清偿的；（5）放弃债权的。

2、在破产申请受理前 6个月内的可撤销行为

债务人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

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且个别清

偿未能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



3、企业破产中不可撤销的个别清偿情形

《企业破产法》以及《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存在以下

4种情形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主张撤销，法院不予支持，具体如下：

（1）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个别清偿

（2）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

（3）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

（4）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以及支付劳

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个别清偿

（四）深圳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列举了管理人可申

请法院撤销的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主要有三方面：

1、破产申请提出前两年内可撤销的债务人财产处分行为

（1）无偿处分财产或者财产权益、（2）以明显不合理的条件进

行交易；（3）为无财产担保的债务追加设立财产担保；（4）以自有房

产为他人设立居住权；（5）提前清偿未到期的债务；（6）豁免债务或

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7）为亲属和利害关系人以外的第

三人提供担保。

2、破产申请提出前六个月内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

破产申请提出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且

不属于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个别清

偿。

3、破产申请提出前两年内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



破产申请提出前二年内，债务人向其亲属和利害关系人进行个别

清偿的，且不属于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活所必需

的个别清偿。

4、个人破产中不可撤销的个别清偿情形

《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

产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属于不可撤销的个别清偿。

（五）企业破产撤销权与个人破产撤销权的比较

1、企业破产撤销权与个人破产撤销权的共同点

（1）设立目的相同。企业破产撤销权和个人破产撤销权的设立

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

（2）行使主体相同。不管是企业破产还是个人破产，破产撤销

权的行使主体均为破产管理人。

（3）行使方式相同。企业破产撤销权和个人破产撤销权的行使

均由管理人提起破产撤销权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2、企业破产撤销权与个人破产撤销权的区别

（1）可撤销行为发生的起算点不同。

企业破产中，可撤销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

或受理破产申请 6个月内。个人破产中，可撤销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

提出前两年内或前 6个月内。

（2）可撤销范围不同。

个人破产可撤销的财产处分行为多于企业破产可撤销行为，比如，

增加了债务人以自有房产为他人设立居住权、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



行期限、为亲属和利害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的处分行为，且

个人破产中可撤销的个别清偿行为区分了普通债权人以及亲属、利害

关系人的情形。

综上，破产撤销权是破产程序中为了防止债务人在丧失清偿能力

的情况下，通过无偿转让、非正常交易或者偏袒性清偿债务等方法损

害全体或者多数债权人利益，破坏公平清偿原则而设立的特殊制度，

其目的在于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不管是企业破产还是个人破产，

对管理人的履职要求均明确规定管理人应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

未勤勉尽职给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因此，管理人应正确行使破产撤销权，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以求实现债务人财产清偿最大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债权人的权益。


